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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林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 109 年第 1 次評議會議紀錄 

壹、時間：109 年 1 月 20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時 00 分 

貳、地點：本府第二辦公大樓二樓水情中心 

參、主席：謝主任委員淑亞（出席委員互推黃委員凱達代理主席） 

紀錄：林融聖             

肆、出席委員： 

韓委員傳彰、張委員耀文、張委員有希、劉委員生泉、林委員筱涵、

洪委員裕強、黃委員凱達、張委員裕忠、魏委員勝德（蔡科長耿宇代） 

請假委員： 

謝主任委員淑亞、張副主任委員志銘、李委員明哲、李委員建忠、朱

委員南玉、林委員長造 

列席單位及人員：（詳簽到簿） 

伍、業務單位報告： 

因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不克出席，依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

織規程第 5 條規定，請由出席委員互推 1 人代理主席。 

決議：經出席委員討論，由黃委員凱達代理主席。 

陸、評議事項 

提案一 

案由：有關明（109）年度「雲林縣辦理徵收土地農林作物補償費及

魚類、畜禽遷移費查估基準」，有關畜禽牛、鹿遷移費修正案，

提請評議。 

說明：檢附 109 年度雲林縣查估基準紙本乙份。 

決議：本案經出席委員充分討論後全數同意，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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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由：本縣斗南鎮公所辦理「雲林縣斗南鎮六合街拓寬工程用地取得

市價查估案」109 年度預定用地徵收 1080901-99-015。 

決議：本案經出席委員充分討論後全數同意，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三 

案由：經濟部水利署第五河川局辦理「大湖口溪南勢阿丹堤段防災減

災工程(五期)」109 年度預定用地徵收 1080901-99-001。 

決議：本案經出席委員討論全數同意，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四 

案由：經濟部水利署第五河川局辦理「大湖口溪南勢阿丹堤段防災減

災工程(二期)(增辦)」109 年度預定用地徵收 1070901-99-002。 

決議：本案經出席委員討論全數同意，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五 

案由：經濟部水利署第五河川局辦理「石牛溪下東明堤防防災減災工

程」109 年度預定用地徵收 1070901-99-007。 

決議：本案經出席委員討論全數同意，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六 

案由：經濟部水利署第五河川局辦理「石牛溪上斗南堤防防災減災工

程」109 年度預定用地徵收 1070901-99-008。 

決議：本案經出席委員討論全數同意，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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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七 

案由：經濟部水利署第五河川局辦理「大湖口溪南勢阿丹堤段防災減

災工程(增辦)」109 年度預定用地徵收 1070901-99-009。 

決議：本案經出席委員討論全數同意，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八 

案由：經濟部水利署第五河川局辦理「大湖口溪南勢阿丹堤段防災減

災工程(三期)」109 年度預定用地徵收 1070901-99-010。 

決議：本案經出席委員討論全數同意，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九 

案由：經濟部水利署第五河川局辦理「大湖口溪南勢阿丹堤段防災減

災工程(四期)」109 年度預定用地徵收 1070901-99-011。 

決議：決議：本案經出席委員討論全數同意，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十 

案由：本府水利處辦理「新庄子大排荷苞嶼橋下游治理工程」109 年

度預定用地徵收 1070901-99-013。 

決議：本案經出席委員討論全數同意，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十一 

案由：本府水利處辦理「新興排水朱丹灣段治理工程第二期」109 年

度預定用地徵收 1070901-99-016。 

決議：本案經出席委員討論全數同意，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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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十二 

案由：本府水利處辦理「舊頂埤頭大排出口段治理工程」109 年度預

定用地徵收 1070901-99-017。 

決議：本案經出席委員討論全數同意，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十三 

案由：經濟部水利署第五河川局辦理「雲林溪大北勢甲六護岸防災減

災工程(一期)(增辦)」109 年度預定用地徵收 1070901-99-018。 

決議：本案經出席委員討論全數同意，照案通過。 

 

柒、其他報告事項： 

一、案名：經濟部水利署第五河川局辦理「石牛溪將軍東明堤段防災

減災工程」109 年度預定用地徵收 1080901-99-003。 

二、說明： 

（一）本案於 108 年 12 月 18 日經本縣 108 年第 6 次地價及標準地價

評議委員會評議通過在案。 

（二）會議紀錄內容論及本案宗地流水號 41（斗六市石牛溪段 1162

地號）之地價與鄰地差異處為何？現況作何使用？請估價師務

必再至現場拍照，以作為依據。 

（三）請估價師再就說明二內容向委員報告。 

決議：有關本案報告內容，再請洽業務單位知悉。 

捌、散會（下午 2時 50 分） 


